（节能专项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江苏博皓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嘉汇广场住宅楼、商业楼

	设计编号
	ZJ2012-329-2
	设计人
	李德龙

	一、节能修改内容：

1、住宅屋面：55mm厚HX保温板（XPS型）改为70mm厚复合水泥发泡板。

2、住宅外墙及冷桥：25mm厚HX保温板（XPS型）改为30mm厚复合水泥发泡板。

3、商业屋面：50mm厚HX保温板（XPS型）改为70mm厚复合水泥发泡板。

4、商业外墙及冷桥：25mm厚HX保温板（XPS型）改为40mm厚复合水泥发泡板。

二、审查结论如下：

1、HX保温板（XPS型）的λ（导热系数）为0.03（W/m·K），复合水泥发泡板的λ（导热系数）为0.065（W/m·K）。即使厚度增加一倍，热阻依然降低。

2、修改后性能明显降低，不同意修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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